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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施行修改后的专利法，对 2009 年 10 月 1 日以后（含该日）提交专利申请

或办理其他专利事务涉及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同一申请人同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又申请发明专利

的，应当在申请时分别填写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的《同日申请发明专利和实用新

型专利的声明》，说明对同样的发明创造已申请了另一专利。 
 
  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将在中国完成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向外国申请专利

的，应当事先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保密审查，填写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的《向

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请求书》。 
 
  三、申请人就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应当填写国家知识

产权局制定的《遗传资源来源披露登记表》，说明该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和原始

来源，无法说明原始来源的，应当陈述理由。 
 
  四、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应当提交对该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不提交外观

设计简要说明的不予受理；外观设计简要说明的撰写，参照 2009 年 10 月版《外

观设计简要说明》的注意事项。 
 
  五、国家知识产权局仅对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在 2009 年 10
月 1 日之后（含该日）的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

对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在 2009 年 10 月 1 日之前的实用新型专利，

只作出实用新型专利检索报告。 
 
  六、对于涉及上述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内容的新申请以及申请日之后提

交的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书、向外国申请专利保密审查请求书和遗传资源来源披

露登记表，申请人应当直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以纸件形式递交或寄

交，各专利代办处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电子申请系统暂不受理和接收上述专利申请

和专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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